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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会主权的“国家理由”
 英国现代宪制生成史的再解读

(1642-1696)      

于 明*

摘 要 议会主权是英国现代宪制的核心。议会主权的生成,首先解决的是主权建构问

题,其次才是主权的归属问题。议会主权在17世纪英国的确立,并不仅仅是传统解读所强调

的议会对君主的胜利,同时也是对中世纪以来的普通法宪制的胜利。“议会至上”的建构,首先

挑战的是“根本法至上”的传统宪制,并不断通过诉诸人民福利与安全的“国家理由”来获取自

身合法性。议会主权的话语初创于内战、成型于复辟时代的“排斥危机”,并在光荣革命后的一

系列议会辩论中被普遍接受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。在议会主权生成史的背后,根本的制约

力量依然来自于17世纪的主权国家建构与现代政治的创生。

关 键 词 议会主权 国家理由 英国 普通法宪制 光荣革命

“议会主权”与“普通法宪制”的对立,一直构成英国宪制的内在张力。〔1〕前者主张议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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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1〕

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。本文得到华东政法大学2017年度高峰学科法律史学创新团队

项目的资助,并曾提交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第八届“政治、法律与公共政策”年会(2016年)讨论。
英美宪法中的议会主权和普通法宪制之间的冲突。SeeJ.P.Reid,ConstitutionalHistoryofthe

AmericanRevolution:TheAuthoritytoLegislate,Madison: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,1991,pp.63-
78.或参见J.P.Reid,“InLegitimateStirps:theConceptofArbitrary,theSupremacyofParliament,andthe
ComingoftheAmericanRevolution”,HofstraLawReview,Vol.5,No.3,1977,pp.493-496.关于英国的

“普通法宪制”(commonlawconstitution),参见(英)汤普金斯:《我们的共和宪法》,翟小波等译,法律出版社

2016年版,第88-14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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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的绝对性,后者主张普通法的至上性,彼此冲突却长期共存。无论是戴雪在《英宪精义》中
的“议会主权”和“法治”两原则,〔2〕还是当代英国“政治宪政主义”和“普通法宪政主义”的争

论,〔3〕都不曾摆脱这两种传统的对立。从纵向的历史看,“普通法宪制”历史更为悠久,自中

世纪以来一直支配着英国宪制的基本格局,并在17世纪被塑造为“古代宪制”(AncientCon-
stitution)的神话。〔4〕“议会主权”虽较为晚近,但在1688年革命后成为英国宪制的首要原

则。尽管经历时代变迁,但至今未有根本的变革。
对于从“普通法宪制”走向“议会主权”的历史转型,目前的中文研究还未深入,〔5〕并存在

一定程度的误读。在已有的英文研究中,也存在诸多争论。在传统的辉格叙事中,普通法宪制

是英国人自由的守卫者;尽管在17世纪遭遇绝对主义的挑战,但最终在议会和法律人的并肩

战斗下重获胜利。因此,1688年革命的后果在本质上是普通法传统的复兴。〔6〕但这种传统

的解读也开始遭遇挑战,在另一些研究者看来,1688年革命并非只是传统宪制的复归,而是一

次真正意义上的“现代革命”,是一种新宪制对于传统普通法宪制的取代,是一次更隐蔽、有效

地建立现代集权政治的努力。〔7〕这些争论仍在当下延续,也不断引发研究者对于17世纪英

国宪制转型及其意义的追问。
这一历史转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? 延续数百年的普通法宪制,如何在17世纪让位于议会

主权原则? 在近乎“断裂”的转型背后,蕴含着怎样的宪制理论与实践的变迁? 本文试图回答

这些问题,重构更真实也更复杂的历史场景。本文聚焦的时段是英国的革命时代(1642-
1696),同时也关照“长17世纪”(1603-1760)的历史背景,重新审视议会主权诞生的历史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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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3〕

〔4〕

〔5〕

〔6〕

〔7〕

参见(英)戴雪:《英宪精义》,雷宾南译,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,第24页。戴雪的“法治”
(ruleoflaw)原则与普通法传统的关系,参见何永红:《戴雪宪法理论研究》,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,
第40-46页。

关于政治宪政主义,参见(英)贝拉米:《政治宪政主义》,田飞龙译,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;关于普

通法宪政主义。参见(英)艾伦:《法律、自由与正义》,成协中、江菁译,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。
波考克所称“古代宪制”(中译本译为“古代宪法”)本身意义较宽泛,泛指17世纪以历史的虚构或

拟制论证权力合法性的宪制理论,其中既包括普通法的历史虚构,也包括对议会历史的虚构。既指向根本法

至上的“普通法宪制”,也涉及议会至上的新宪制,在内涵上存在冲突。因此,为避免歧义,本文尽量避免使用

“古代宪制”,而使用意义更准确的“普通法宪制”一词。相关概念参见波考克:《古代宪法与封建法》,翟小波

译,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;或参见汤普金斯,见前注〔1〕,第88-140页。
关于议会主权历史的中文研究较少,可参见项焱:《英国议会主权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

年版;田飞龙:“英国议会主权的思想史演变”,《环球法律评论》2014年第3期,第93-116页。项焱的研究是

对中世纪至20世纪的议会主权演变轨迹的总体性研究,但对17世纪的论述较简略。田飞龙的研究主要关注

布莱克斯通、白芝浩、戴雪等思想家对议会主权的理论建构,视野在18世纪之后,不涉及本文关注的17世纪。
这种观点在辉格史学家著作中普遍存在。比如(英)麦考莱:《麦考莱英国史II:绝对君主制的危机

与詹姆斯二世的垮台》,刘仲敬译,吉林出版集团2014年版,第382页;G.M.Trevelyan,TheEnglishRevolu-
tion,1688-89,London:ThorntonButterworth,1938,pp.161-163.

LucilePinkham,WilliamIIIandtheRespectableRevolution:ThePartPlayedby Williamof
OrangeintheRevolutionof1688,Cambridge: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1954,pp.234-235;StevePin-
cus,1688:TheFirstModernRevolution,NewHaven:YaleUniversityPress,2009,pp.5-8;或参见汤普金

斯,见前注〔1〕,第112-14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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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。我将首先理解议会主权所面对的“对手”,并回顾内战时代议会主权学说的发生;在此基础

上,集中讨论“排斥危机”(1678-1681)与“后革命时代”(1688-1696)两个关键时段对于议会

主权的塑造、争论与定型。最后是对于英国议会主权建构原理的讨论,并结合17世纪的“普遍

危机”与“国家理由”学说重新理解这一宪制转型背后的理论意涵。

一、议会主权的“敌人”

在传统解读中,议会主权的“敌人”首先是“君权神授”或“君主主权”。在辉格史叙事中,17
世纪的宪制史,往往被解读为议会与国王的冲突,或是“议会主权”与“君主主权”这两种道路的

斗争。在这场宪制危机中,国王与议会始终处于斗争前沿,围绕税收、宗教、外交等诸问题展开

激烈角逐,以至兵戎相见。而坚守“普通法宪制”的法律人,一般也被视作议会的坚定盟友,共
同捍卫英国人的古老自由,反抗专制王权。〔8〕在这一语境中,议会主权的胜利,正是君权神

授理论的破产,是对君主主权的彻底否定。

但真实的历史比这复杂得多。将议会主权看作对君主主权的胜利,固然有道理;但如果只

看到这一点,也可能是一种“深刻”的误读。即使从词义上解释,“议会主权”的诞生,胜利的不

仅是“议会”,还有“主权”;它意味着君权神授的失败,但同时也是“主权政治”对于“根本法至

上”的古代宪制的胜利。一种拥有绝对权威、不受法律约束的主权者,一个“真实的利维坦”,第
一次笼罩在不列颠的土地上,摧毁了以“普通法宪制”为核心的古代宪制,扫荡了曾经拒斥“主
权”观念的中世纪政治的残骸。在这个意义上,议会主权的“敌人”,包括君权神授理论,但首先

依然是中世纪以来的“普通法宪制”。〔9〕

从这个视角进入,这就有必要重新解读17世纪议会主权的发生史。只有在理解了“主权

宪制”对于“普通法宪制”的取代之后,我们才能理解议会主权的真实起点,及其真正的“革命

性”意义。这或许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有关17世纪英国革命自身“革命性”的质疑。正如

品克斯指出的,1688年的英国革命是“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革命”。〔10〕革命的成果不仅仅

是对古代原则的恢复与重申,更是新原则与新政治的缔造,是无可争议的现代世界的开端。因

此,本文的第一部分将首先重新理解议会主权构建所面对的挑战,理解其所面临的来自于旧世

界(普通法宪制)和新世界(君权神授)的“两面战场”。
(一)普通法宪制:根本法至上

首先从最初的“敌人”———普通法宪制—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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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8〕

〔9〕

〔10〕

类似的叙事有很多。比如T.E.T.Plucknett,AConciseHistoryoftheCommonLaw,Boston:

LittleBrown,1956,pp.240-243.对于此问题的反思,参见于明:“古代宪制、法律职业与主权者革命:重读

‘司法独立’的英国故事”,《中外法学》2013年第2期,第79-94页。
汤普金斯亦认为17世纪初期的宪制斗争,实质是“普通法宪法”的失败和“共和主义宪法”的产生。

尽管其论述只涉及1640年内战之前,但也同样表明,普通法法院并非总是议会的盟友,并最终在与议会的斗

争中归于失败。参见汤普金斯,见前注〔1〕,第112页。

StevePincus,supranote7,p.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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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法宪制的阐释在历史上有两次。一次是17世纪的爱德华·柯克(EdwardCoke),另

一次是20世纪的约翰·波考克(J.G.A.Pocock)。尽管柯克不曾使用“古代宪制”或“普通法

宪制”的术语,但正是柯克首先阐释了“普通法宪制”的历史观,塑造出一部来自“不可追忆”的

时代、没有作者且永久存续的“古宪法”,并将其扩展成支配整个时代的思想。〔11〕在“普通法

宪制”的叙事中,英国的法律与历史秩序具有如下特征:

首先,普通法没有作者,它来自于远古流传的习惯与规则。这些习惯在诺曼征服之前的

“不可追忆”的时代就已存在,并由此产生自然的法律效力。“它们逐渐投入使用,并因此长久

和远古的习用,而获得约束力和法的力量”。〔12〕其次,普通法是一种根本法,它是最完美的,

也是至高无上的。因为习惯的形成必然经过漫长的试用和认可,并在使用过程中未产生明显

的不便,才被接受为英格兰人的法律,成为普通法的一部分,因此它总是完美的;也由此具备超

越一切国王诏令和议会制定法之上的效力。〔13〕最后,真正的法只能被“发现”,而不能被“发

明”。法律的制定不过是对习惯法的识别与确认。同时,这种“发现”必须依靠法律人在长期实

践中形成的“技艺理性”,因此只有法官才是法律的“发现者”或“宣谕者”。国会的本质不过是

最高的法庭,制定法也不过是另一种议会法庭的“判决”。〔14〕

显然,在普通法宪制的理想中,不存在“立法”观念,也不存在“主权”的位置。议会的地位

虽然崇高,但仅仅是“最高的法庭”。议会的法令虽多,不过是对古代根本法的“发现”与重申。

在这个意义上,一切法律活动的本质是“司法”而非“立法”;作为“最高法庭”的议会,也并非至

高无上的主权者,而只能服从于来自不可追忆时代的根本法。更进一步地说,在传统宪制结构

中,不仅是议会,任何主权者(无论人或机构)都无从产生。也正是基于这一点,“议会主权”对

于“普通法宪制”的挑战,或许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革命———即“机构”(议会)取代“根本

法”成为政治权威的来源。〔15〕

(二)君权神授:现代主权的神学表达

但最初的挑战并不来自议会,而是国王。17世纪初的“君权神授”理论,构成了英国的主

权政治对于“古代宪制”的第一轮进攻。〔16〕尽管并不成功,但意义重大。

在英格兰,最初引入君权神授的正是詹姆斯一世国王。在詹姆斯看来,所谓“君权神授”,

是指君主权力直接来自于上帝,君主的世袭权利神圣不可剥夺。作为世俗君主的国王只对上

·498·

中外法学 2017年第4期

〔11〕

〔12〕

〔13〕

〔14〕

〔15〕

〔16〕

波考克,见前注〔4〕,第28-51页;SeeJ.P.Sommerville,“Theancientconstitutionreassessed:the
commonlaw,theCourtandthelanguagesofpoliticsinearlymodernEngland”,inR.M.Smuts,ed.,The
StuartCourtandEurope:essaysinpoliticsandpoliticalculture,Cambridge: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

1996,pp.39-64.
(美)波斯特玛:《边沁与普通法传统》,徐同远译,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,第5页。

SeeJ.P.Sommerville,supranote11,pp.39-64.
(英)甄克斯:《中世纪的法律与政治》,屈文生等译,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,第46-47页。
(美)亨廷顿:《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》,王冠华等译,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,第82-84页。

G.Burgess,AbsolutemonarchyandtheStuartConstitution,NewHeaven:YaleUniversityPress,

1996,pp.17-18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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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负责,而无需遵循人间的法律,因为正是“国王创造了法律”,而非“法律创造国王”。“无论一

个主权君主犯下多大的错,做了多可憎的事,他也应该免于一切惩罚”。〔17〕唯一可能抵制君

主的是其命令与神法相抵触。只要君主的命令不违反神法,哪怕命令直接损害臣民利益,臣民

也只能选择接受,而无权反抗。〔18〕在这个意义上,君权神授与“古代宪制”可谓针锋相对,它
明确否定了“根本法至上”的传统,并将君主的法令视作超越于一切人法之上的法律。

当然,詹姆斯也一再强调,这并不意味着君主应当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。相反,统治者的

责任早已为圣经与自然法所确定。君主既然代表上帝管理王国,其职责就在于为人民提供正

义、司法与惩恶扬善。君主应维持祖先创立的良好法律,维护每个阶层的古老特权与自由,并
且通过创造新法去维持人民之间的和谐与富足。总之,君主就有如上帝、父亲与守夜人,精心

地照料人民的福祉。不过,也正是由于君主对于臣民无尽的责任与爱,反过来要求君主获得更

多的特权,以更好造福于他的国家与臣民。〔19〕

在17世纪的欧洲语境中,君权神授理论也并非“反动”。与中世纪的君权神授强调教皇至

上不同,〔20〕詹姆斯版本的君权神授意在强调国王权力直接来源于上帝而非教会,因此恰恰构

成对于传统教权理论的反叛,将国王权力从罗马教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。作为支持新教的国

王,詹姆斯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旨在挑战教皇的权威,以神圣权利奠定君主至上权力的基础。另

一方面,宗教改革之后的世俗王权,也同样需要新版本的神授理论为其提供神圣化的论证。因

此,就其本质而言,君权神授的理论,正是现代主权理论的政治神学表达,“构成中世纪政治与

现代政治的必要过渡”。〔21〕正是君权神授论者,最先敏锐地感知到现代主权观念的理论诉

求,第一次在英格兰宪制架构中为绝对主权者的诞生开辟了道路。

二、内战时代:议会主权的前奏

“普通法宪制”与“君权神授”都并非最终的胜利者。

在一般的叙事中,正是“议会主权”最终取代了“君权神授”,成为英国现代主权政治的基本

原则。虽然普通法传统的影响仍在,但随着主权政治在英国的确立,“根本法至上”的传统宪制

依然不可避免地衰弱了。这一转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? 关键的时期当然是1688年的光荣革

命,但如果将1642年以来的英国革命视作一个整体,变化恰恰是从内战时代开始的。尽管这

一时期并不存在明确的“议会主权”的政治表达,但有关“议会至上”的话语,尤其是对于议会绝

对权力的论证,已逐渐弥漫在这一时代的政治话语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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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17〕

〔18〕

〔19〕

〔20〕

〔21〕

“TheTrewLawofFreeMonarchies”,inKingJamesVIandI:PoliticalWritings,editedbyJ.
P.Sommervile,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1994,p.83.

“TheAnsweretotheCardinalsLetter”,supranote17,pp.103-104.
“TheTrewLawofFreeMonarchies”,supranote17.,pp.64-66.
(英)麦克法兰:《西方政治思想史》,彭淮栋译,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,第110-123页。

J.N.Figgis,TheDivineRightofKings,Cambridge: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1914,p.27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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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议会至上的“出场”

转变开始于1640年长期国会的召开。从表面上看,在对斯特拉福德等人的指控中,议会

依然诉诸“普通法宪制”的话语,指责国王的邪恶顾问违反古老的“根本法”。但正如有学者指

出的,此时对“根本法”的使用,更多只是口诛笔伐的口号,实际意图却远超普通法宪制的意涵。

王党也深谙其中的奥秘,同样以违反“根本法”之名指责议会党,认为这些人篡夺了传统宪制赋

予国王的特权,试图由议会单独行使最高权力。这一时期的政治语言虽然是古代的,但无论是

王党还是议会党,其诉求都已超越“根本法”的边界,转而追求自身的至上性。〔22〕

议会自身的行动,率先暴露了真实的意图。1642年春天,随着内战的临近,为了随时可能

爆发的冲突,议会不经国王同意,径直通过《民兵法令》,将治安官控制的民兵交由议会掌

管 〔23〕———这一行动无疑构成了对传统宪制的侵犯,因为在传统宪制中,领导军队与批准法律

从来都属国王不可侵犯的特权。在议会事后的宣言(5月27日)中,议会明确将“人民福利”
(saluspopuli)与公共安全(publicsafety)视作至上的原则。在议会看来,英格兰“正面临一个

危险和绝望的阴谋”。“教皇的邪恶顾问”已在爱尔兰叛乱,并打算将其蔓延至英格兰,〔24〕因
此,尽管传统的宪制要求法律生效须经国王批准,但“作为最高的法庭,议会有权凭借自己的权

威来对抗此类紧急危险”,即便不经国王,也可直接宣告法律。

如麦基文指出,在英国议会历史上,或许没有比1642年5月27日更重要的时间。在这份

宣言中,议会径直宣告,作为最高的法庭,议会有权做任何为维持王国和平与安全而必须做的

事,即便国王本人可能反对。此时的议会尽管仍被视作“法庭”,但它的权力已远远不再局限于

做出裁决,而实际上包含做出任何决定的不受限制的“新权力”。这种权力不是别的,正是形成

中的议会主权———宣言已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。〔25〕同时,宣告这种权力的“理由”,不再是

传统的“根本法”,而是“人民福利”与“公共安全”。用现代的术语来说,这正是英国版本的“国
家理由”的诞生———利益与安全成为了合法性最重要来源。〔26〕

在政治行动之外,也出现了议会至上的理论表达。其中,最著名的无疑是亨利·帕克

(HenryParker),他也被视作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阐述议会主权的思想家。在《对国王最近的庄

严答复的评论》(1642)中,帕克回应了查理一世的《十九个命题的答复》,为议会召集民兵的决

定做辩护。在帕克看来,人民福利是共同体的唯一目的,国家的权威来自人民。同时,他也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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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2〕

〔23〕

〔24〕

〔25〕

〔26〕

J.W.Gough,FundamentalLawinEnglishConstitutionalHistory,Littleton:FredB.Rothman
&Co.1985,p.81.

参见(法)基佐:《1640年英国革命史》,伍光健译,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,第150-164页。

S.Gardiner,TheConstitutionalDocumentsofthePuritanRevolution1625-1600,Oxford:Clar-
endonPress,1906,p.245.

C.H.McIlwain,TheHighCourtofParliamentanditsSupremacy,NewHaven:YaleUniversi-
tyPress,1910,p.353.

利益在现代国家理由中的地位,参见(德)迈内克:《马基雅维利主义:“国家理由”观念及其在现代

史上的地位》,时殷弘译,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,第136-13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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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人民权威只有通过议会才是合法的;真正的“主权”,“存在于议会两院,并且国王不拥有否决

权”。〔27〕议会的智慧“永远不可置疑”,不仅国王不能否决,“法官也不可干预”。因为,议会本

身是最高的法庭,“如果人们向一个更低级的法庭提起上诉,必将违背事物的性质”。〔28〕总

之,议会权力是绝对的,必须得到充分信任。“议会对于国家的绝对权力就好比一个人对自身

的绝对权力,不需要害怕和受到限制。就像一个人不会伤害自己一样,一个国家也不会伤害自

己,而议会就是国家本身”。〔29〕

(二)“绝对”权力的国家理由

更重要的是对“议会至上”的论证“理由”。
“人民福利是最高的法”(saluspopulisupremalexesto),这一原则由来已久。在西塞罗的

《法律篇》中曾指出“人民的安全是他们(执政官)的最高法律”。〔30〕西塞罗曾使用这一原则为

挽救共和国危机而采取“法外行动”辩护,也开启了“国家理由”的最初表达。〔31〕随着现代主

权国家的兴起,这一原则在16、17世纪重新焕发出生命力。16世纪佛罗伦萨的“咨政会”和政

论家开始使用“国家理由”(regionedistato)这一术语来为统治者提供辩护———这些行动往往

是出于统治的“必需”(necessity)和“权宜”(expediency)而有违正义和道德的法则。〔32〕“利
益”而非“道德”逐渐成为政治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。传统的、温情的、封建骑士式的伦理品质

开始为现代的、冷冰冰的、商人式的伦理品质所取代。〔33〕

“国家理由”(reasonofstate)也同样成为17世纪英国为议会至上做辩护的理论基础。与

骑士的“荣誉”观念一样,来自于封建时代的“根本法”观念也日渐势微,人民的“福利”与“安全”

逐渐成为政治行动的最高理由。正如我们在内战时代的小册子中看到,议会应受制于成文法

的观点,被指责为“破坏性的和愚蠢的”。因为当危机来临时,议会必须有自由创造新法———正

如赫尔勒(CharlesHerle)指出的,这种“自由”是一种代际间的自由:“祖先无法设计我们今天

需要的政府,今天的我们必须是自由的,每代人都有同等的权力制定自己的法律”。〔34〕因此,

只要议会始终代表人民,就不应受到限制。议会就必须拥有一种“至高无上和不受限制的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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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7〕

〔28〕

〔29〕

〔30〕

〔31〕

〔32〕

〔33〕

〔34〕

H.Parker,“ObservationsUponSomeofHisMajestiesLateAnswersandExpresses”,1642,in
W.Hallered.,TractsonLibertyinthePuritanRevolution,1638-1647,Vol.2,New York:Octagon
Books,1979,p.167.

Ibid.,p.43.
H.Parker,supranote27,p.34.当然,帕克的议会主权思想也不应过分夸大。帕克在强调议会权

力的同时,依然保留了许多“旧观念”。比如,帕克没有将议会视作日常的主权者,“只是为了保护国家免于毁

灭”的“非日常权力”。同时,议会拥有的“绝对的不可争辩的权力”也依然只是一种“宣布法律”的权力。
(古罗马)西塞罗:《国家篇、法律篇》,沈叔平、苏力译,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,第226页。

T.Poole,ReasonofState:Law,PrerogativeandEmpire,Cambridge:CambridgeUniversity
Press,2015,p.2.

参见(意)维罗里:《从善的政治到国家理由》,郑红译,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,第139-140页。
周葆巍:“国家理由,还是国家理性?”,《读书》2010年第4期,第119页。国家理由(reasonofstate)

又译为“国家理性”,两者中译各有道理,本文强调国家理性作为新宪制的理由,故译为“国家理由”。

J.Goldsworthy,TheSovereigntyofParliament,Oxford:ClarendonPress,1999,p.10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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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”,使其能够在危机时刻改变法律以捍卫“人民利益”。〔35〕

这种新的论证,不仅推崇议会的“立法”,同时也不断贬低以法庭和司法为中心的“普通法

宪制”。这一时期的政论家几乎都将议会视作人民自由的支柱与源泉。〔36〕而由国王依据喜

好任免的法官饱受质疑。就像奥尔福德(EdwardAlford)对议会发出的警告,“由一些法官来

判断国王与臣民的自由,将是极其危险的事情”。〔37〕赫尔勒(CharlesHerle)也坚信在保护臣

民的自由与财产方面,议会比法官更值得信任,因为“利益永远比誓言更可靠”———议员由臣民

选举产生,他们本身就是自由和财产的拥有者,而法官的职位却由国王任免。〔38〕事实上,法
官在内战中的表现也证实了这种担心。无论是五骑士案,还是船税案,绝大多数法官都倒向国

王,并在革命后的议会遭到弹劾。就像奥利弗(OliverStJohn)所言,“如今的法律和法官不仅

不保护我们,而且成为剥夺自由的工具”。〔39〕甚至柯克本人也坦言,“在可疑的案件中,法官

的解释总是倾向于支持国王”。〔40〕

三、排斥危机:作为理论的议会主权(1660-1685)

但内战时代的议会主权仅仅是一种“表达”。

尽管议会在内战中获胜,但很快陷入到议会与军队的权力争夺之中。独立派主导的“残缺

议会”所建立的共和国,表面上推崇议会权力,但实际沦为军人执政的装饰。克伦威尔的独裁

使英国陷入到“既无国王也无议会”的非常状态。因此,尽管内战时代已经出现了“议会至上”

的表达,但却并非统治者普遍接受的观念,更非实际的政治实践。在这个意义上,英国内战构

成了议会主权的第一次“出场”,但并不成功。议会主权的真正确立,还是来自于本文所关注的

从复辟到光荣革命这一历史时段的议会实践。

以1688年革命为界,这一时期的议会主权的建构又可分为两个阶段:第一阶段是复辟时

代(1660-1785),尤其是“排斥危机”时期(1678-1681),主要是辉格党人对议会至上的理论塑

造,但由于辉格党在此时期的政治失势,这一阶段的建构只是理论上的。第二阶段是后革命时

代的初期(1688-1696),议会主权的理论不仅促成了《权利法案》等立法,并且逐渐成为辉格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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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35〕

〔36〕

〔37〕

〔38〕

〔39〕

〔40〕

“TouchingthefundamentallawsofpoliticConstitutionofthiskingdom”,1643,inW.Dunhamand
S.Pargellis,ComplaintandReforminEngland1436-1714,NewYork:OxfordUniversityPress,1938,

p.613.
NicholasFuller,“DebateinCommittee1610”,inJ.P.Kenyon,TheStuartConstitution1603-

1688:DocumentsandCommentary,Cambridge: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1986,p.38.
J.P.Sommerville,PoliticsandIdeologyinEngland1603-1640,London:Longman,1986,

p.97.
CharlesHarle,“AFullerAnswertoaTreatiseWrittenbyDoctorFerne”,1642,pp.13-14,inJ.

Goldsworthy,supranote34,p.107.
W.Jones,PoliticsandtheBench:TheJudgesandtheOriginsoftheEnglishCivilWar,Lon-

don:GeorgeAllen& Unwin,1971,p.214.
汤普金斯,见前注〔1〕,第11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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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利两党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与宪制原则。在经历了这两个时期的理论建构与政治实践后,

议会主权原则已在事实上成为英国宪法的首要原则。尽管其理论内涵还有待完善,但“普通法

宪制”的传统已日渐衰微,议会作为最高主权者的时代已经到来。

(一)敌人的联手:保王党与普通法宪制

随着复辟时代的到来,一切都在回归传统,回到内战前的状态。曾经在内战中受挫的“普

通法宪制”又重现生机。“君权神授”的话语也重新回到意识形态的战场。只不过,在复辟时

代,“普通法宪制”已完全沦为保王党人维护君主权力的理论武器。面对议会的咄咄逼人,保王

党人开始将目光转向历史,退守“根本法至上”的普通法宪制,以抵御议会权力的侵蚀。毕竟,

在中世纪的传统中,对于国王特权的维护,也同样是“普通法宪制”的核心要素。

实际上,早在内战时代,为了应对议会的挑战,柯克在“邦汉姆医生案”中曾诉诸的“根本法

至上”的观念就已开始复苏,并多次为保王党的法律人所援引,以主张普通法法院对于议会权

力的限制。〔41〕在复辟时代,这一主张更是成为保王党人的核心理论。罗伯特·谢林汉姆

(RobertSheringham)在1660年的著作中援引普通法为王权辩护,强调“王在议会中”的宪制

不可侵犯国王的特权。那些违反传统的制定法应“被普通法宣告无效”。〔42〕保王党律师费边

·菲利普斯(FabianPhilipps)也主张,议会不可能改变封建土地法,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制定法

律,因为它“不能违反权利和理性,也不能违反神法和自然法”。比如,任何议会都不能合法地

规定一个人在做出决定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,或是规定儿童不服从父母。〔43〕

在1678年开始的“排斥危机”中,“根本法”与“普通法宪制”也成为托利党人的重要理论资

源。〔44〕事实上,在这场危机之前,议会是否有权控制王位继承,一直以来都是困扰英国宪制

的重要问题。在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二世的王位继承中,血缘继承的“根本法”都曾起到决定性

的作用。〔45〕而在“排斥危机”中,托利党人再次诉诸血缘继承传统,主张王位继承受制于古老

的“根本法”。比如,在1679年一份托利党人的建议中,强调任何违反神法或根本法的制定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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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41〕

〔42〕

〔43〕

〔44〕

〔45〕

法官戴维·詹金斯(DavidJenkins)曾经是国王的公开支持者并被议会关押,他主张“议会必须受

到大宪章的约束”,并引用柯克在邦汉姆医生案中的意见。另一位同样被议会关押的法律人查尔斯·达利森

(CharlesDallison)也曾引用柯克的观点,主张“法官应当依据根本法来裁定议会的法案是有效还是无效”。

SeeJ.W.Gough,supranote22,p.104.
Sheringham,“TheKingsSupremacyAsserted”,inJ.Goldsworthy,supranote34,p.145.
SeeJ.W.Gough,supranote22,p.146.
当然,在复辟时代,并非所有保王党都倒向“古代宪制”的阵营,“君权神授”的话语同样甚嚣尘上。

这个时代的保王党究竟是更多支持古代宪法还是君权神授,在学界始终存在争论。传统观点认为,倡导君权

神授的保王党人占多数。但也有研究表明,这个时代的保王党人更多主张“根本法至上”,坚持无论国王还是

议会都应当受制于根本法。SeeH.T.Dickinson,“TheEighteenthCenturyDebateontheSovereigntyofPar-
liament”,TransactionsoftheRoyalHistoricalSociety,Vol.26,1976,pp.189-210.

詹姆斯一世的王位继承即存在不少争议,但最终血缘继承原则战胜了亨利八世的制定法安排。查

理二世1660年复辟也同样诉诸这一原则,并进一步强化神圣继承权理论。SeeH.Nenner,TheRighttobe
King:TheSuccessiontotheCrownofEngland1603-1714,ChapelHill: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
Press,1995,pp.3-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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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效。依据血缘次序的继承顺位,无疑归属于“神法和根本法”,足以构成约束议会的法律。博

内特(GilbertBurnet)也指出,在这场争论中,“多数保王党都尊重根本法,违反大宪章的制定

法将被视作无效的观念,也成为保王党普遍信奉的准则”。〔46〕

面对昔日“敌人”的联手,长老派议员重新聚拢在议会至上的旗帜之下,并在“排斥危机”中
形成以沙夫茨伯里伯爵为首的辉格党人,力主通过议会立法来排斥詹姆斯的王位继承权。与

托利党推崇“普通法宪制”不同,辉格党人明显表现出对普通法法庭的不信任,着力建构“议会

至上”的话语,并基本完成了议会主权理论的基础作业。

(二)挑战普通法宪制:对法庭的不信任

对于普通法宪制的攻击,首先从普通法的守护者———法庭与法官———开始。

与内战时代一样,复辟时代的议会党人同样不信任普通法法庭,质疑法官是否可能保卫臣

民的自由,甚至将其视作王权的附庸。1680年,下议院对于王座法庭首席法官斯格罗格斯

(WilliamScroggs)提出指控,其中一项就是王室法官“将立法权据为己有”。〔47〕辉格领袖温

宁顿(FrancisWinnington)也反对法庭对议会权力的侵害,强调“对于自由的真正威胁并不来

自于绝对主义,而恰恰来自于国王的法官”。〔48〕在温宁顿看来,“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”

的保护来自于“英国政府的两个支柱———议会和陪审团”。而如今“这两项权利受到威斯敏斯

特法庭的侵犯,他们将立法权篡夺到他们的手中,将他们私人的观点变为法律”。〔49〕

在写作于“排斥危机”时代的《政府论》中,辉格阵营的洛克也始终强调法庭对议会立法权

的服从,“因为能给予他人法律的人,一定是高于他人的,立法权必须至高无上”,“不可能想象

低等的权力去规定更高的权力”。〔50〕虽然洛克坚持违反自然法的人类法律无效,但在《政府

论》一书中,他从未考虑过由普通法的法官来宣布议会立法的无效。在洛克的语境中,普通法

法庭的司法权,也被视作“执行权”的重要内容,因此必然从属于作为最高权力的立法权,更无

法去挑战议会的制定法。〔51〕

由此可见,在“排斥危机”中,辉格党与托利党的观点截然相反:他们否定根本法的至上性,

否认普通法法庭在“宣布”法律上的权威性。在辉格的观念中,“根本法至上”的时代已经过去,

来自不可追忆时代的“普通法”也已不再是最高的法,普通法法官也失去了法律“宣谕者”的神

圣地位。同样,以法庭为中心的“司法”日益失去传统宪制中的“中心”地位,作为新的最高权力

来源的议会及其“立法”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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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46〕

〔47〕

〔48〕

〔49〕

〔50〕

〔51〕

G.Burnet,“AHistoryofMyOwnTime,PartOne,TheReignofCharlesII,”inJ.Goldsworthy,

supranote34,p.148.
L.G.Schwoerer,“TheAttemptedImpeachmentofSirWilliamScroggs,LordChiefJusticeof

King’sBench,November1680-March1681”,HistoricalJournal,Vol.38,No.4,1995,p.867.
J.Miller,“Britain”,inJ.Millered.,AbsolutisminSeventeenthCenturyEurope,NewYork:St

MartinPress,1990,p.201.
Ibid.,p.200.
(英)洛克:《政府论》(下篇),叶启芳、瞿菊农译,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,第95页。
同上注,第85-8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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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为什么是议会至上? ———紧急状态与国家理由

在攻击“普通法宪制”传统的同时,建构“议会至上”的意识形态。

辉格党的理论家西德尼(Sidney)强调,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区别,不在于是否存在专断权

力,而在于这个最高权力是否由人民代表用来增进人民的福利。因此,“立法权总是专断的”,

即便“那些超越记忆的习惯法,也可以被制定法改变”。〔52〕当然,与洛克一样,西德尼也同样

强调,这种专断权力不能被滥用,它依然受到议会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。〔53〕但无论如何,

立法机关的权力依然是至上的;即便受到制约,也只能是自身制定的法律,而非普通法。辉格

宪政史家佩蒂特(WilliamPetyt)也强调,在任何情况下,法官“都无权宣布议会法令无效”;在

存在法律漏洞或模糊的地方,只能等待议会自己制定新法律。〔54〕

在“排斥危机”中,对“议会至上”———尤其是议会的“变法”能力———的推崇,更是成为辉格

党人的核心主张。通过议会立法来排除詹姆斯的继承权,辉格党人不断强调“议会在王位继承

问题上的压倒性权力”。〔55〕辉格议员迪斯尼(WilliamDisney)坚持议会的立法权“在法律本

身之上”,因此可用于“改变普通法,宣布任何法律的含义,推翻任何法庭的判决”〔56〕———这其

中,当然也包括对王位继承顺位的改变。另一位辉格议员亨顿(ThomasHunt)也认为,“议会

的权力必然是无限的”,因为任何国家都可能遭遇重大变故和紧急状态,因此为保护人民的根

本福祉,必须授予议会“不受限制的权力”。〔57〕

在这里,“议会主权”与“紧急状态”的内在关联也再度呈现。在辉格党看来,信奉天主教的

詹姆斯继承王位,必将导致毁灭国家的灾难,因此必须赋予议会阻止这场灾难的“非常”手段。

在论辩中,辉格党不断诉诸“紧急状态”来正当化议会的绝对权力。比如,温宁顿就曾指出,“人

们不应怀疑是否存在不受控制的权力,因为任何政府都需救济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。在英格

兰,这一权力属于议会”。〔58〕当时的大法官萨默斯(JohnSomers)也强调议会权力“不受控

制”,因为任何社会如果拒绝这种权力,都将“直接导致无政府状态”。因为“政府需要改变以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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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52〕

〔53〕

〔54〕

〔55〕

〔56〕

〔57〕

〔58〕

Sidney,“DiscourseconcerningGovernment”,1704,p.450,inJ.Goldsworthy,supranote34,p.
153.

就像洛克指出的,“立法或最高机关不能以临时的专断命令来统治,而必须以颁布过的经常有效的

法律”。洛克,见前注〔50〕,第85页。

SeeH.T.Dickson,supranote44,pp.189-210. 
C.C.WestonandJ.R.Greenberg,SubjectsandSovereigns:TheGrandControversyoverLegal

SovereigntyinStuartEngland,Cambridge: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1981,p.181.
W.Disney,“TheCaseoftheGovernmentofEnglandEstablishedbyLaw,1681”,p.135,inJ.

Goldsworthy,supranote34,p.154.
Hunt,“MrHunt’sPostscriptforRectifyingsomeMistakesinsomeoftheInferiorClergy”,Lon-

don,1682,p.132,inJ.Goldsworthy,supranote34,p.154.
W.Cobbett,Cottett’sParliamentaryHistoryofEngland,London:Longman,1806-20,Vol.

iv,p.121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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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突发状况———这使得绝对权力成为必要”。〔59〕

总之,以上讨论表明,在1688年革命的前夕,辉格党的理论已经越来越走向对“根本法至

上”的反对,转而支持议会及其立法的至上性———议会主权理论的基础作业也由此完成。只不

过,这一理论仍只属于辉格党的意识形态,并且在托利党的反对下暂时归于失败———詹姆斯二

世最终在1685年继承了英国王位。因此,议会主权在这一时期尚不构成占据主流的宪制理

论,其正统地位的确立还有待托利党人的接受,以及作为整体的议会的普遍认同。

四、后革命时代:作为宪法原则的议会主权(1688-1696)

1688年的革命,正式开启议会主权的时代。革命的意义,在于以武力结束了复辟时代的

宪制争论,确立了议会对于君主继承的绝对支配,也见证了根本法至上的普通法宪制的势微。

此后,普通法宪制的传统逐渐退居幕后,议会主权成为英国宪制的首要原则。
当然,作为宪法原则的议会主权,并非是在革命的瞬间完成,而是通过革命后的一系列议

会政治行动逐步确立。在这个过程中,革命后的最初十年至关重要。《权利法案》虽然奠定了

议会主权的基石,但几乎完全来自于辉格党人的设计;而议会主权要成为普遍接受的宪法原

则,还需要得到包括托利党在内的全体议会的承认。对于议会主权最终确立的时间,虽存在不

同观点,但本文倾向于认为,在17世纪末,尤其是在1696年议会围绕《剥夺公权法案》的讨论

中,议会主权已为辉格与托利两党共同接受,成为议会普遍认可的宪法原则。
(一)《权利法案》:旧传统,还是新原则?

1689年1月,革命后的新议会开幕。首要任务是解决宪制危机,确定王位归属。
此时的托利党人依然坚持古代的“根本法”,拒绝违反长子继承制,主张保留詹姆斯的国君

称号,而由威廉和玛丽摄政。但议会中占主导的辉格党人最终选择改变传统,由威廉和玛丽直

接继承王位。正如纳勒(HowardNenner)指出的:“王位继承顺位的不可变更性已死。这一原

则从英国政治思想的主流中迅速消失”。〔60〕同时,为防止复辟时代的悲剧重演,议会在1689
年2月通过《权利宣言》(DeclarationofRights),以此作为威廉和玛丽获得王位的条件。《权利

宣言》在12月16日经国王和女王签署生效,称为《权利法案》(ActofRights)。这部法律也被

视作“自大宪章以来最重要的宪法文件”〔61〕和议会主权的基石。
然而,对于《权利法案》的意义,也一直存在争论。传统的辉格史学往往强调历史的延续

性,坚持光荣革命的意义不过是国王而非王权的改变,而《权利法案》不过是对“英国人古老权

利”的重申。用麦考莱(Macaulay)的话来说,“王冠上的花朵未动分毫。没有一项新权利被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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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59〕

〔60〕

〔61〕

J.Somers,“Jusregium”,London,1791,p.44,inP.A.Hamburger,“RevolutionandJudicialRe-
view:ChiefJusticeHolt’sOpinioninCityofLondonvWood”,ColumbiaLawReview,Vol.94,p.2109.

SeeH.Nenner,supranote45,p.168.
DavidOgg,EnglandintheReignsofJamesIIand WilliamIII,Oxford:ClarendonPress,

1955,p.24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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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人民”。〔62〕此后,屈威廉(GeorgeTrevelyan)、汤姆逊(MarkThomson)等辉格史家也都坚

持《权利法案》“并未包含任何新的法律”。〔63〕即便在辉格史观衰落的20世纪,许多研究者的

著作,依然坚持《权利法案》只是“对传统的重述,而非创新”。〔64〕

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。在施沃霍尔看来,《权利法案》并非只是对古老权利的重申,同时

还创造了许多新权利。《权利法案》中,对于詹姆斯二世的指控并非全部是对传统法律的违背,

也并非所有权利都是“古老”的。在十三个条款中,严格说只有六个条款是重新确认古代法,是
对于议会的征税同意权、请愿权、免于过度罚款等“古老”权利的重申。但其他的八项权利都并

非“全新”。比如,议会停止法律的权利、不经议会同意不得拥有常备军、议会中的言论自由、议
会频繁集会等权利,都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对宪法原则的“创新”。〔65〕因此,《权利法案》的诞

生,绝不只是传统宪制的恢复,而是具有革命意义的立宪时刻。

尽管如此,这里还必须强调,仅仅是《权利法案》的通过,并不构成作为宪法原则的议会主

权确立的标志。毕竟,《权利法案》的制定主要来自于辉格党人的主导。不仅制定《宣言》的“权
利委员会”大量充斥着激进的辉格党人,〔66〕而且此时多数的托利党人都并未接受议会主权,

依然坚持君主继承的不可变更。在威廉和玛丽即位之初,许多托利党人拒绝宣誓效忠新王,并
试图提出新理论以调和王位继承和革命事实之间的矛盾。〔67〕因此,可以肯定的是,“直到

1680年代结束,只是部分议员主张不受限制的议会权力,作为整体的议会仍未接受议会的主

权者地位”。〔68〕议会主权在议会的确立,还有待于托利党人的妥协。〔69〕

托利党人的转变大致发生在革命后的十余年时间里。随着辉格党统治及其新宪制的稳

固,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,托利党人最终转变立场,逐渐接受议会主权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。

对于托利党人妥协的原因,正如迪金森(H.T.Dickinson)所言,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两党利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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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62〕

〔63〕

〔64〕

〔65〕

〔66〕

〔67〕

〔68〕

〔69〕

麦考莱,见前注〔6〕,第387页。此处译文参照英文版有改动。

SeeTrevelyan,supranote6,pp.161-163.
LawrenceStone,“TheResultsoftheEnglishRevolutionsoftheSeventeenthCentury,”inJ.G.A.

Pococked.,ThreeBritishRevolutions:1641,1688,1776,Princeton:PrincetonUniversityPress,1980,p.64.
L.G.Schwoerer,TheDeclarationofRights1689,Baltimore: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,

1981,pp.58-101.
权利宣言的起草委员会共43人,其中29人为辉格党,14人为托利党。Ibid.,pp.32-35.权力宣言

与激进辉格党的关系。SeeL.G.Schwoerer,“TheContributionsoftheDeclarationofRightstoAnglo-A-
mericanRadicalism”,inM.C.Jacobeds.,TheOriginsofAnglo-AmericanRadicalism,London:George
Allen& Unwin,1984,pp.107-110.

SeeH.Nenner,supranote45,pp.188-190.
R.J.Frankle,“Parliament’sRighttoDoNoWrong:TheParliamentaryDebateontheBillofAt-

tainderagainstSirJoneFenwick”,ParliamentaryHistory,Vol.4,1985,p.73.
也有学者认为,甚至不仅是托利党人,处在转变中的还包括部分保守的辉格党人。比如,在迪金森

看来,在1690年代,甚至在1710年代之前,辉格党人的主流意识形态依旧保守,许多辉格党人并未完全接受

议会至上的激进主张,依然保守根本法至上的观念。他们只是模糊地同时接受“根本法至上”与“议会至上”两
种主张,却“并未意识到这两种观念在本质上是矛盾的”。H.T.Dickinson,LibertyandProperty:Political
IdeologyinEighteenth-CenturyBritain,London:WeidenfeldandNicholson,1977,p.8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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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致性。之前托利党坚持王位继承的正统性,旨在维护王权稳定,以保护人身、自由和财产的

安全。而当议会主权已获得对王位继承的绝对控制权时,托利党人也逐渐认识到,绝对的议会

权威和绝对王权一样,同样可以有效地保护自由和财产。“他们发现,一个绝对的和不可反抗

的议会权,或许可能比绝对王权更有助于保护有产者的利益”。〔70〕

(二)芬威克案:议会主权的历史时刻

最后的问题是,托利党的转折究竟完成于何时?

对于托利党最终妥协并承认议会主权的时间,研究者也有不同观点。有学者认为,转变的

标志是1701年《王位继承法》。从此时开始,多数托利党开始接受辉格的主张,并在安妮女王

1702年继位时宣誓效忠。还有的学者主张将时间点放在更晚的1716年,即《七年法案》的通

过。〔71〕但更多学者认为,在光荣革命后的最初十年,议会中的多数议员已经接受议会主权的

观念———其标志就是1696-1697年议会为惩处约翰·芬威克(SirJohnFenwick)制定的《剥
夺公权法案》。通过对围绕这部法案展开的著名辩论的考察,弗兰克等学者认为,正是在1696
年前后,包括托利党在内的多数议员最终接受了议会主权的既定事实。〔72〕

这场议会辩论的起因是詹姆斯党人芬威克企图谋杀威廉三世的行动。最初该案被作为叛

逆罪案件交给普通法法庭审理。但依据不久前(1696年1月)制定的《叛逆罪审判法》,对于叛

逆罪的指控必须有两名以上证人证实才能成立。但在本案中,仅有的两名可能证明芬威克罪

行的证人中的一人———古德曼(CardellGoodman)———却在芬威克支持者的庇护下逃亡法国,

从而使叛逆罪难以成立。对此,国王和议员启用在都铎时代广泛采用的《剥夺公权法案》,试图

通过议会立法绕开法庭审判,直接剥夺芬威克的全部权利,并判处死刑。〔73〕

围绕这一问题,议会展开激烈争论。一部分议员坚持,《剥夺公权法案》的做法未经法定程

序的审判,有违背正当程序的嫌疑。还有的议员特别强调“双证人规则”(Two-Witness
Rule)的神圣性,并引用《圣经》认定此规则来自上帝的神法。〔74〕但与此同时,更多的议员还

是选择支持《法案》。在他们看来,虽然这一做法有违《叛逆罪审判法》,但因为证人的逃脱是在

芬威克支持者的安排下进行的,本案构成了法律适用的“例外”———而议会作为主权者有权力

在“例外”状态下突破法律的束缚。用《法案》支持者的话来说,“议会拥有做一切有利于这个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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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70〕

〔71〕

〔72〕

〔73〕

〔74〕

Ibid.,p.43.
迪金森在所有学者中持最保守的观点,认为直到1716年《七年法案》推翻之前通过的《三年法案》,

才标志着多数辉格党和托利党明确接受了议会的主权权力。Ibid.,p.83.
议会主权确立于革命后的最初十年(1688-1697)的观点,得到前述韦斯顿(C.Weston)、施沃霍尔

(L.Schwoerer)等学者的支持,此后得到弗兰克(R.Frankle)研究的进一步证实。seeC.WestonandJ.Green-
berg,supranote55,p.181.;seeL.G.Schwoerer,supranote65,pp.161-162;seeR.J.Frankle,supranote
68,p.72.

关于芬威克案的基本情况,参见(英)麦考莱:《麦考莱英国史》(第五卷),周旭、韩克秀译,北京时代

出版公司2016年版,第128-152页。
“一切杀人案件,须凭证人之口,方可判处死刑,孤证不得定死罪(至少要两名证人)”。《民数记》第

35章第30节,参见《摩西五经》,冯象译,三联书店2013年版,第32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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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的任何事情的权力”,它“在立法权上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”。〔75〕因此,议会完全有能力突

破普通法和《叛逆罪审判法》的束缚,直接通过立法剥夺芬威克的权利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在本案的辩论中,即便那些不赞同法案的托利党议员,也并不否认议

会有权改变法律———换言之,他们在事实上已经接受了议会的主权者地位。就像有的反对派

议员指出的,“我们没有必要去讨论议会的权力,因为我们知道它拥有绝对的权力,不受任何的

限制”。〔76〕因此,无论这些议员是否反对法案本身,但他们都不曾怀疑议会本身具有制定此

类法案的权力。正如反对派议员杰克·豪伊(JackHowe)指出的,没有必要把讨论的重点放

在“没有任何人否认的事实”上,“因为议会的权力是不言而喻的,它是一种可以做任何我们愿

意做的事情的权力”。〔77〕或者,用托利党议员爱德华·西摩爵士(SirEdwardSeymour)的话

来说,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议会,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事情”。〔78〕

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这场议会辩论也有理由被视作议会主权历史上的里程碑。在此之

前,无论是内战还是复辟时代,我们都已看到某些政治人物(如亨利·帕克)或政治派别(如排

斥危机中的辉格党)对议会主权的阐释和支持。但作为整体的议会,却从未在议会主权的问题

上取得一致意见,反对的声音始终存在———尤其是在当时的议会中,并未得到占下议院多数席

位的托利派的认同。然而,正是在1696年的这场辩论中,议会主权第一次成为了“作为整体的

绝大多数议员的共同主张”。〔79〕这也就意味着,从这一时期开始,议会主权不再只是激进辉

格党人的主张,而成为整个英国议会共同接受的普遍原则。

在此后的议会中,议会主权原则也一再被重申。1701年,托利党支配的下议院对萨默斯

勋爵(LordSomers)等四名辉格党政治家提起弹劾,但该弹劾却被上议院所否定,理由是下议

院未能以“正当程序”对待这些辉格党人。在由此引发的议会辩论中,以托利党占据多数的下

议院再次强调“议会至上”的原则,坚持议会有权不遵从下级法院(普通法法院)的法律程序。

下议院领袖麦克沃思爵士(SirHumphrey)明确重申议会主权的原则:“联合起来的国王、贵
族、平民拥有绝对的、至高无上的权力,可以做任何他们认为对公共福利必要的事。在这些事

上,他们是唯一的法官,没有任何世俗的法律可以控制他们”。〔80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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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75〕

〔76〕

〔77〕

〔78〕

〔79〕

〔80〕

SeeR.J.Frankle,supranote68,pp.74-76.
SeeR.J.Frankle,supranote68,p.75.
H.Horwitz,Parliament,PolicyandPoliticsintheReignof WilliamIII,Manchester:Man-

chesterUniversityPress,1988,p.184.
SeeR.J.Frankle,supranote68,p.77.
SeeR.J.Frankle,supranote68,p.79.
有趣的是,麦克沃思爵士在阐述议会为何拥有绝对权力时,与此前的辉格党人一样诉诸于应对危

机的需求,认为“存在这样一种绝对权力”,以应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。不乏讽刺意味的是,本案中被弹劾的

萨默斯本人在历史上正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。H.Mackworth,“AVindictionoftheRightsoftheCommons
ofEngland”,J.Nutt,1701,pp.2-4,inJ.Goldsworthy,supranote34,p.162.关于本案,亦可参见项焱,见
前注〔5〕,第100-10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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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何谓“绝对”? ———议会主权的理论成熟

在英国议会主权的生成史中,对于议会权力“绝对性”的强调贯穿始终。
但对于“绝对性”的推崇也不免引起担忧,这种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,是否可能沦为一种新

的专制? 如果1688年革命的目标是挫败专制君主的阴谋,那么议会主权的确立是否意味着

“新暴君”的诞生? 面对可能的质疑,议会主权的胜利,不应只是政治斗争的胜利,还亟需有说

服力的理论建构。显然,无论辉格,还是托利,都不试图构建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“任性”的议

会主权。但同时又必须坚持议会主权的“绝对性”。因此,这一理论的建构,首先必须回答一个

难题:一种“绝对”权力,是否可能同时是“有限”的?
对此,最经典的回答来自于戴雪。在强调绝对性的同时,戴雪认为议会主权受到“内在”与

“外在”两方面的限制。所谓“内在”限制是“由权力自身性质引起的”限制,而“外在”限制,即是

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。〔81〕回到历史中,戴雪的理论也并非首创,而同样来源于17世纪末、18
世纪初的政治话语。在当时的讨论中,议会主权可能受到的“限制”,首先就排除了“司法审查”
的可能。有如前述,在英国宪制理论中,作为最高的法庭,议会从来不可能接受下级法庭的审

查。因此,对于主权的限制,只能来自议会自身的合法性来源———人民。而如何理解绝对主权

的有限性,关键即在于理解“议会主权”与“人民主权”的关系。
这一问题也正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宪法理论家讨论的焦点。正如迪金森指出的,在

这一时期对于议会主权的讨论中,可能的限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:一是人民对于议会的选举;
二是人民的反抗或革命。〔82〕第一种限制显而易见。作为代议机关,选举无疑构成议会的重

要制约。当议会背离人民意志时,人民首先诉诸的救济手段就是通过选举更换议员。对第二

种限制的讨论在当时也并不鲜见。洛克在《政府论》中即认为对最高立法权的制约只能“诉诸

上天”。笛福(DanielDefoe)也强调,议会的权力是绝对的,一旦议会“背叛人民的信任,甚至虐

待人民时,除了暴力手段,再别无他法。”〔83〕

但与此同时,来自“人民主权”的限制本身又是“有限”的———人民革命只能是一种严格的

“例外”。有如前述,在这个时代的政治话语中,议会主权首先是有产者的利益保护机制,对于

底层人民有着深刻的不信任。无论是内战期间平等派提出的《人民公约》和“人民主权”,〔84〕

还是洛克《政府论》中的反抗权理论,最终都未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遍观念。〔85〕从亨利·帕

克到威廉·布莱克斯通,英国主流思想家始终坚持议会主权对人民主权的抑制,弱化人民反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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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81〕

〔82〕

〔83〕

〔84〕

〔85〕

议会主权的内外限制,参见戴雪,见前注〔2〕,第149-153页;何永红,见前注〔2〕,第58-59页。

SeeH.T.Dickinson,supranote69,pp.287-290.
M.Schonhorn,Defoe’sPolitics,Parliament,Power,Kingship,andRobinsonCrusoe,Cam-

bridge: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1991,p.84.
内战时期平等派的“人民主权”主张,SeeEdmundS.Morgan,InventingthePeople:TheRiseof

PopularSovereigntyinEnglandandAmerica,NewYork:Norton&Company,1989,pp.68-76.
(英)迪金森:“英国的自由与权力学说及其争论”,黄艳红译,《学术研究》2011年第8期,第96-

10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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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会的权利。“首相”沃波尔(RobertWalpole)即明确指出,“我们必须提防在通向所谓民主的

道路上走得太远”,“当人民过多参与政府时,叛乱就经常发生”。〔86〕

因此,在这一时期的宪制话语中,议会主权与人民主权之间存在“微妙”的平衡。议会主权

始终受到人民主权的“制约”,但这种“制约”却被排斥在常规法律之外———人民主权只在“例
外”的紧急状态下才会出场,也因此无法写入到成文法之中。正如沃波尔指出的,“人民的反抗

不应规定在任何实体法之中。在某个时间,例外情况会发生,但没有人能预测,也不应被考虑。
在法律字面意义中,这种反抗只能是严重的犯罪”。〔87〕当然,法律不作规定,并不意味着革命

不会发生。相反,“法律无法给出答案”的地方,应留给“历史去给出答案”。〔88〕一旦时机成

熟,对暴政的反抗总是在实际上会发生。1688年的革命就是如此。
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也最终理解了布莱克斯通的议会主权理论。表面上看,布莱克斯通似

乎是矛盾的:他一方面主张违背自然法的立法无效;但同时又坚持议会是“至高无上和不受约

束的”。〔89〕可如果回到这一时期的思想背景中,看似矛盾的主张也就不难理解:在布莱克斯

通看来,尽管自然法的效力是最高的,但对于违反自然法的议会立法,唯一的救济只有人民的

反抗———而这永远无法被规定在法律之中。《释义》中也提及洛克有关人民革命的观点,但却

强调“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允许我们采纳这种观点”,因为“任何一种人法都不会肯定这样一种摧

毁所有现行法律的做法”。〔90〕

总之,在布莱克斯通看来,议会是完全的主权者,其权威即便受到自然法约束,这种约束也

只能来自于法律之外的手段。“在整个社会与任何由该社会授予权力的长官之间产生的问题,
都只有该社会自身的意见才能加以解决———世界上不存在其他任何法庭有权处理这些问

题”。〔91〕“在一般意义上,违背理性的议会法律无效。但如果议会断然颁布一部生效后将违

反理性的法律,我认为没有权力机关能制约它”。〔92〕而一旦这种不幸发生了,我们无法诉诸

任何法律,而只能等待“时代的审慎对新的紧急状态提供新的救济”。〔93〕

因此,到布莱克斯通的时代(18世纪中期),议会主权在理论上也基本成熟。议会主权获

得绝对的至上地位。但同时,“绝对性”被严格限制在人为法的意义上,即不存在任何可能约束

议会的法定“机构”与“规则”。但另一方面,在人为法之外,议会主权又并非“不受限制”,可能

受到神法与自然法的约束。只不过其救济方式无法诉诸法庭,而只能诉诸被统治者的反叛。
最后,这些反叛与革命,及其背后的人民主权,也同样受到严格限制,只限于极端“例外”的紧急

状态之中,而无法为法律所规定,更无法获得法律上的合法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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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86〕

〔87〕

〔88〕

〔89〕

〔90〕

〔91〕

〔92〕

〔93〕

SeeW.Cobbett,supranote58,pp.473-474.
SeeJ.Goldsworthy,supranote34,p.181.
SeeJ.Goldsworthy,supranote34.,p.181.
(英)布莱克斯通:《英国法释义》(第一卷),游云庭等译,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,第182页。
同上注,第183页。
布莱克斯通,见前注〔89〕,第236页。
布莱克斯通,见前注〔89〕,第104页。

SeeJ.Goldsworthy,supranote34,p.18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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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议会主权与英国“现代”宪制

这就是议会主权在17世纪英国的诞生。

与传统解读不同,本文并不将议会主权的确立,仅仅视作议会对君主的胜利。相反,议会

主权的建构,是与“君权神授”和“普通法宪制”这两种传统的同时作战。作为一种全新的宪制,
议会主权首先回答的是“主权”问题,其次才是“主权”的归属问题。也因此,它的敌人首先是排

斥主权的“根本法”传统,其次才是将主权归于国王的君权神授。只不过,在这段“拥挤”的历史

中,议会主权几乎是与两者同时开战,最终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世纪之交完成了“两面作

战”的使命,并在18世纪中叶继续完成经典理论的塑造。
但问题并没有结束。这场宏大的历史运动究竟缘何发生? 在这场宪制转型的背后,又究

竟隐含着怎样的理论意涵? 换言之,在这个转折时代,英国宪制为何最终选择了这样一种超越

于一切人类法律之上但又不排除“外在”限制的“绝对”权力?
问题的回答,依然只能从时代的背景中去探寻。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,17世纪西欧的根

本特征是一个“普遍危机”(GeneralCrisis)的时代,〔94〕其根源上依然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方

式所带来的“变动社会”(changingsociety)。在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中,中世纪后期

的稳定结构被打破,个人开始获得自由,却失去安全感。过去为人们提供归属感的家庭、庄园、
教会与行会趋于瓦解,所有人的固定位置都不复存在,失去了传统社会机制的庇护,沦为孤立

的个体。人们开始怀疑宗教信仰和生命的意义,变得孤独而焦虑。〔95〕

新教的产生,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这种普遍的情感危机的回应。无论是路德宗,还是加尔

文宗,都是城市中产阶级、城市贫民和农民的宗教。它们之所以吸引这些人群,就在于这些新

的教义表达了这些人无能为力的焦虑感。新教使教徒获得自由,但也更强调人的无助与对上

帝的绝对服从。宗教的多元也导致了更频繁的冲突与战争。〔96〕17世纪的英国内战与革命,
均呈现出宗教冲突的外观。在英国之外,欧洲大陆的三十年战争、遗产战争、法荷战争接踵而

至。在整个17世纪,只有七个年份在欧洲没有战火,战争逐渐成为常态。
面对空前的危机,欧洲传统的国家体系与旧的社会整合方式已经趋于崩溃,如何重新建构

权威和创造新的社会整合方式,成为17世纪世俗君主必须面对的挑战。在中世纪后期相对稳

定的社会环境中,传统国家借助教会宗教和封建法律就足以完成社会整合和利益分配,英国宪

制中“根本法至上”的古代宪制,即是这种传统治理模式的意识形态反映。然而,面对经济动

荡、宗教战争、社会变革带来的分裂与危机,17世纪的西欧统治者已经很难依靠制度化宗教来

提供“共享规范式”的社会整合方式,而不得不寻求在“冲突规范”的背景下实现“确定性政治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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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94〕

〔95〕

〔96〕

参见 H.R.Trevor-Roper,“TheGeneralCrisisofthe17thCentury”,inTrevorAstoned.,Crisis
inEurope1560-1660,London:Routledge&KeganPaulLtd,1965,pp.106-107.

(美)弗洛姆:《逃避自由》,刘林海译,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,第29-32页。
(英)汤因比:《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》,晏可佳、张龙华译,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,第15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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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thepoliticsofcertainty)的新途径。〔97〕

在这些新的方式中,主权国家的诞生,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。正如亨廷顿指出的,“在

17世纪的欧洲,国家机构取代根本法,成为政治权威的本源”。〔98〕在传统社会中,人们将其所

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看作是稳定不变的,将其视作上帝意志的缔造,任何改变永恒秩序的尝试

不仅渎神,而且徒劳。“传统社会很少变化,或有变化也不能被感知,因为人们不能想象到变化

的存在”。〔99〕而面对17世纪以来的急剧社会变革,传统的“根本法至上”的政治权威显然已

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,政治的现代化要求具有“变革能力”的权威,而这种权威必然

属于某种灵活的“机构”,而不可能是不变的“法律”。“根本法至上”的古代宪制,必须为“机构

至上”的主权政治所取代———无论这个机构是国王还是议会。
正是在这一背景下,凸显了议会主权与“国家理由”的内在关联。有如前述,“国家理由”的

观念正发端于16世纪的意大利政治家为统治者出于“必要”和“权宜”而采取的“法外行动”的
辩护。也正是为了应对16、17世纪以来的普遍危机和建构新秩序,“利益”而非“道德”逐渐成

为政治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。在17世纪英国的政治话语中,就表现为“人民福利是最高的法”
的原则,“福利”与“安全”等“必要之法”开始取代传统的“根本法”与“古代宪制”。〔100〕因此,在
前述对于议会至上的辩护中,充斥着“人民福利”与“公共安全”的话语———议会在紧急状态下

的应变能力,以及由此带来的对“人民福利”的更好维护,成为了议会获得超越法律之上的最高

权力的“新理由”。
从历史上看,如何应对危机,从来都是宪制的重大问题。〔101〕在古代罗马,出现过“独裁

官”的宪制设计,“人民福利是最高的法”也最早来自西塞罗。在中世纪《格拉蒂安教令集》中也

曾有“必要之事无需法律”的格言。但总体来说,危机的应对并非古代社会的宪制面对的主要

问题。在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中,古代宪制的主流是“根本法至上”的原则,强调人对于传统秩

序的服从,强调政治行动的“道德”与“荣誉”。可有如前述,现代的“变动社会”的到来却改变了

一切,各种危机与“紧急状态”成为常规,稳定不变的反而成为“例外”。因此,超越传统、道德与

法律之上的“必要之法”和“国家理由”成为时代的主旋律,也成为17世纪英国议会主权生成的

最深刻的时代背景与理论逻辑。
回到思想史的谱系,这种议会主权的“国家理由”,也深刻诠释了“现代”政治的本质。现代

政治的核心在于政治的“自主性”,力求恪守道德或价值中立,避免介入价值的“诸神之

争”。〔102〕尽管17世纪英国的宪制斗争往往表现为宗教冲突,但有如前述,在对于“议会至上”
的证成中,却无不诉诸“人民福利”或“公共安全”等“国家理由”,而并非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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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97〕

〔98〕

〔99〕

〔100〕

〔101〕

〔102〕

参见李猛:“论抽象社会”,《社会学研究》1999年第1期,第23页。
亨廷顿,见前注〔15〕,第82页。
亨廷顿,见前注〔15〕,第82页。
关于“人民福利”原则在近代英国宪制中的发展与地位。SeeT.Poole,supranote31,pp.2-9.
无论是德国魏玛宪法的“专政条款”,还是英国一战时期的“戒严法”,以及林肯、罗斯福等美国战时

总统的专政措施,都构成宪法对于“紧急状态”的应对与解决。参见(美)罗斯托:《宪法专政:现代民主国家中

的危机政府》,孟涛译,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,第23-45页。
吴增定:《利维坦的道德困境: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与脉络》,三联书店2012年版,第3-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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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。正是在这种诉诸共同体福利的“新理由”中,权力与意见的分离开始发生。〔103〕在同时代

的霍布斯与洛克的著作中,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分离的趋势。无论是霍布斯的“君主”,还是洛

克的“议会”,本质上都是不依赖于宗教或道德而自主存在的“抽象”机构,是“机构”作为政治权

威来源对于“根本法”的取代,也正是对现代政治“自主性”的深刻诠释。
回顾上述历程,议会主权在17世纪英国的诞生,无疑是世界宪制史上的大事,同时也具有

重大的思想史意义。传统的解读囿于视角的局限,较多关注议会主权对君权神授的取代,而忽

视了议会主权在17世纪英国国家建构与现代政治创生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。本文从

“国家理由”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,重新梳理英国议会主权的发生所面对的复杂问题(对普

通法宪制和君权神授的双重挑战)及其制度生成的真实路径(从“封建法庭”到“现代立法者”),
意在凸显这场宏大历史进程所蕴含的政治“现代性”的哲学意涵。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,我们

才可能更全面、也更深刻地理解英国的“现代宪制”,一个由“议会主权”与“普通法宪制”两种传

统共同塑造却又始终保持内在紧张的复杂宪制。

Abstract:TheparliamentarysovereigntyisthecentralprincipleofmodernBritishconstitution.Asto
theformationoftheparliamentarysovereignty,thefirstthingisthemakingofthesovereignty,thenis
thequestionwherethesovereigntybevestedin.Themeaningoftheriseoftheparliamentarysovereignty
in17thcenturyEnglandwasnotonlythetriumphoftheparliamentovertheking,whichemphasizedby
thetraditionalinterpretation,butalsothetriumphoverthecommonlawconstitutionwhichsurvived
fromtheMiddleAges.Inordertobuildthesupremacyofparliament,itmustchallengethetraditional
constitutionwiththesupremacyoffundamentallaw,andwinitsownlegitimacybyresortingtotherea-
sonofstatesuchasthewelfareandsecurityofthepeople.Thetheoryofparliamentarysovereigntyorigi-
natedintheCivilWar,shapedintheExclusionActcrisis,andwasgenerallyacceptedasthefundamental

principleofBritishconstitutioninaseriesofparliamentarydebatesaftertheGloriousRevolution.Behind
thegeneratinghistoryofparliamentarysovereignty,thefundamentalconstraintstillcamefromthebuild-
ingofsovereigntystateandthecreationofmodernpoliticsinthe17thcentury.

KeyWords:ParliamentarySovereignty;ReasonofState;Britain;CommonLawConstitution;Glorious
Revolu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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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103〕 现代政治的首要特点就是通过一系列分离(权力和意见的分离、国家和教会的分离、职业的分工、
权力的分立、被代表者和代表的分离等)来构建国家和政治权力。参见崇明:“政治、基督教和西方文明———马

南的政治哲学研究”,载(法)马南:《民主的本性》,崇明等译,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,第2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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